
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苏考普乐新材料有

限公司抵押授信的议案》。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阅读了会议资料，根

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范性运

作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现就公司相关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选举董事长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1、本次公司选举董事长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名、聘任程

序合法有效。 

2、经审阅公司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的个人履历，未发现有《公司

法》第 147条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以及

《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未发现如下情况： 

（1）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2） 最近三年内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3） 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 

（4）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5） 无法确保在任职期间内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

行高级管理人员应履行的各项职责。 

3、本次选举的董事长及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具备履行相应职责所需的职责

和条件，胜任岗位要求，有利于公司发展，我们一致同意上述人员的选聘。 

二、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苏考普乐新材料有限公司抵押授信事项的独立意见 



为加速全资子公司江苏考普乐新材料有限公司业务发展，提高考普乐持续发

展能力，不断增加考普乐市场竞争力，提高公司综合效益。公司拟同意全资子公

司江苏考普乐新材料有限公司以其位于常州市新北区滨江二路 1号的不动产，为

其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 5000 万元提供抵押担

保，期限为 10年，额度 5000 万元人民币的申请手续需每年办理。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的抵押授信事宜符合公司发展趋势，有利于公司发展。审

议程序合法、合规，是公司正常经营需要，我们一致同意公司的上述做法。 

三、关于 2018 年度控股子公司上海芯刻微材料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新增与珠

海雅天科技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预计 2018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业务发展情况，对该交易事项

的审议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海芯刻微材料

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所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业务经营所需，

双方交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买卖双方将遵

循平等互利、协商一致、共同发展的原则，签订相关合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我们一致同意上述 2018 年度新增

日常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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